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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之自願公告

本公告乃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

展。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十日，本公司與鹽城大豐

澤盛科技有限公司（「大豐澤盛」）訂立不具法律約束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

議」）。

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與大豐澤盛擬建立戰略合作關係，雙方擬整合行業資源，

合作AI技術應用研發，共同打造「AI+消費」的智慧化服務硬體產品及零售，從而

達到互利共贏，共同打造雙贏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有關大豐澤盛

大豐澤盛是一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科技公司，致力於智慧化應用，利

用大資料和AI技術，構建智慧系統，立足大消費大健康領域，通過自主研發的智

慧軟硬體和機器視覺等創新技術的應用，為企業提供全鏈條商流、物流、資訊流

智慧化追蹤和管理設施，並為客戶打造商業智慧化平台。

於本公告日期 ,錢法宪先生（「錢先生」）為大豐澤盛最終實益擁有人。錢先生於

59,1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3.43%）中擁有實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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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本公司董事做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

本公告之日，大豐澤盛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

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可能之合資合作的原因及益處

本集團主要從事 (i)電子製造服務； (ii)行銷及分銷通訊產品； (iii)房地產供應鏈服

務； (iv)輔助生殖醫療科技業務；及 (v)證券及其他資產投資。

本集團具備豐富的電子產品生產研發和銷售經營，董事會和本公司管理層在致力

於發展集團現有的核心業務的同時，一直在積極拓展和提升產品和服務品類和層

次，尤其是規模龐大的市場對智慧AI產品和服務需求。

董事會認為，與大豐澤盛合作一旦落實，將助力本集團的電子製造服務鏈的擴

展，為本集團的電子製造服務板塊業務增加銷售產品，推動智慧化AI線上市場行

銷業務及修繕領域拓展工作。搶佔優質客戶需求市場提供了良好機會，進而提升

本集團的財務業績表現。

一般信息

框架協議是大豐澤盛與本公司之間的意向性檔，除有效期、保密、終止、法律效

力及適用法律條款之外，其它條款不具備法律約束力。

董事會謹此提醒：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與大豐澤盛就合作事宜簽訂任何具

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根據上市規則，可能之合作一旦落實，可能會構成本公司的

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另行作進一步公告。由於大豐澤盛對

本公司之戰略合作事項未必進行，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

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代聯

香港，二零二三年三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代聯先生（主席）、王國鎮先生、劉志

威先生、林曉珊女士及李銀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慧武先生、楊偉東先生

及翟志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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